湛农通〔2019〕143号
关于印发湛江市农业农村局涉农领域
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局（农业事务管理局）,局相关科（室）：

根据《湛江市安委办 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湛江市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湛安办〔2019〕59号）要求，结合我市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湛江市农业农村局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湛江市农业农村局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方案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

                           2019年3月20日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

专项整治方案
为深入贯彻国家、省和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切实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根据《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安办〔2019〕24 号）、《湛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湛江市持续推进七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湛安〔2019〕2 号）和《湛江市安委办 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湛江市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湛安办[2019]59号）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1、 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马兴瑞省长在全省安全生产暨第一季度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指示要求，持续推动我市涉农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确保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各项重点工作按期完成，及时有效管控化解安全风险，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为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建设“平安广东农业”创造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整治目标

通过开展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强化红线意识和风险意识，有效落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治理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有效落实安全防范措施，降低危险化学品在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废弃处置等重点环节里的安全风险，全面提升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管控水平，提高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能力，促进我市农业生产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三、治理重点

根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的行业品种目录》（安委〔2016〕7号），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包括农业种植使用硝酸铵化肥、硝酸钾化肥（主要安全风险：爆炸、火灾）和农业种植使用的农药甲拌磷、克百威、涕灭威、氯化苦、溴敌隆、杀鼠醚、杀鼠灵、氧乐果、水胺硫磷、硫丹、灭线磷、百草枯等。整治重点是储存、销售农药、化肥较大的供销企业和经营门店。
四、主要工作任务 

（一）全面摸排风险，建立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档案，完善登记制度。各农业主管部门根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的行业品种目录》（安委〔2016〕7号）内容，摸排本辖区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并建立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档案，档案内容应包含风险分布区域、主要风险单位名单、涉及的典型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危害特征等内容。加强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企业和经销门店登记管理工作，及时提供有关信息，配合安监部门等单位建立危险化学品生产（含进口）、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和废弃处置企业大数据库，形成政府建设管理、企业申报信息、数据共建共享、部门分工监管的综合信息平台，实现安全管理数据共享。

（二）严格落实风险管控措施，加强重大风险点危险源的安全管控治理。各农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的监督管理，对辖区内销售、储存、使用危化品的企业、农业园区、农民合作社、销售点等强化监管措施,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农业行政综合执法部门要加强对农资市场的监管，对高毒农药、化肥销售企业和门店要重点监管，落实购销全程痕迹化台帐管理，依法严惩违规销售国家明令禁止或不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化肥、农药等行为。凡是风险管控措施不完善、不到位的，要立即组织整改，整改仍然达不到要求的，要坚决停用。要督促有关企业和单位采取针对性措施，强化对排查出的重大风险点和重大危险源安全管控，要逐一明确安全管理责任，落实管理措施，全面提升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管控水平。

（三）强化宣传培训。各农业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科室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特点，利用发放宣传册（单）、组装宣传车、报纸、电视、电台、网站以及“两微一端”新媒体等方式，向涉危的企业、大型农资经营门店、大型农业园区、农业种植大户以及农民群众宣传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政策和农药化肥的安全使用知识、应急救援知识等。通过宣传教育，提升农业企业和农民群众对危化品安全的认识，提升识别、预防和消除安全隐患的能力。

（四）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各农业主管部门要切实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督促监管企业进一步增强安全生产法治意识，及时对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进行符合性审核，修订、完善企业内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提高企业依法生产经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督促企业强化预防措施，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和危害辨识，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重大隐患治理情况“双报告”制度，实行自查自改自报闭环管理。开展经常性的应急演练和人员避险自救培训，着力提升现场应急处置能力。对重大安全隐患整改不力、因管理不到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企业，及时列入安全生产“黑名单”，定期在媒体曝光。积极推进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建设，加大对失信企业信息曝光力度，进一步健全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推动企业自觉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五）规范应急预案和处置程序。各农业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科室要结合实际，制定完善涉农危险化学品相关应急预案，定期开展演练，进一步提高应急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实用性和操作性。要建立更加规范的涉农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处置规程，完善现场处置程序，有效防控应急处置过程风险，避免发生次生事故事件，推动实施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专业化的应急处置。

五、整治行动时间部署

（一）全面部署，广泛动员，有序推进（3 月 18 日前）。各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要按照专项整治总体安排，研究制定本辖区涉农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的具体方案，明确工作重点、责任分工和人员安排，全面启动、持续推进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行动。

（二）深入检查，严格执法，集中整治（3 月 19 日至 11 月30 日）。各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市的工作部署，全面开展专项整治，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集中治理隐患问题，按时按质完成各项整治任务。

（三）加强督导检查，统筹推动，巩固提高（11 月至 12 月）。各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对整治完成的隐患要开展“回头看”检查，对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进行验收和跟踪督促，巩固专项整治成效。我局将于 12 月组织开展综合督查或随机抽查。同时，各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要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认真总结，研究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工作中发现的问题，逐步完善工作长效机制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为切实落实好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工作，保障我市农业生产安全，我局成立由分管安全工作的梁孟民副局长为组长，各相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各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活动开展，成立相应机构，把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专项整治活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认真履行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职责，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实施，及时协调解决推进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深入扎实开展好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工作。

（二）强化宣传，突出主题。充分运用报刊、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采取培训、宣传、印发宣传小册、张挂横额与标语等多种形式，做好农药化肥危险化学品的科学使用宣传，提升民众安全责任意识与水平。

（三）及时汇报，落实到位。各县（市、区）农业部门要按要求扎实做好涉农领域危险化学品排查整治工作，及时按时报送材料。

请各县（市、区）农业主管部门于2019年 12月15日前将专项整治行动情况材料纸质版、电子版报送至市农业农村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系人:吕斌，电话: 0759-3220037，邮箱:zjny0037@126.com）。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湛江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19年3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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